
高平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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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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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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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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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代
表
人
证
件
号
码

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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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证
件
号
码

1

晋
城
市
志
成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1
405
25M
A0H
BWX
R0Q

王
成

高城罚决字
〔2023〕第

35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浩翔君悦荟工
地存在临时道
路浮土严重，
部分土方未苫
盖，部分垃圾
未清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一）
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
挡，或者未采取覆盖、
分段作业、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
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

施的”

罚款
罚款

40000元
4 2023/11/21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平
市城
市管
理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2

高
平
市
北
城
街
街
道
办
事
处
城
西
社
区
居
委
会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551
405
810
124
556
00C

秦
超

高城罚决字
〔2023〕第

25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消
防法
》第
十三
条第
二款

高平市北城街
街道办事处城
西社区居委会
在城西社区社
会事业服务中
心项目未按要
求办理消防备

案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
规定在验收后报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五千元以下罚款”

罚款
罚款
3000元

0.3 2023/11/21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平
市城
市管
理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3

高
平
市
南
城
街
街
道
办
事
处
上
韩
村
村
民
委
员
会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541
405
817
340
299
615

程
文

高城罚决字
〔2023〕第

26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消
防法
》第
十三
条第
二款

高平市南城街
街道办事处上
韩村村民委员
会在上韩村村
民住宅楼1号
、2 号楼项目
未按要求办理
消防备案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
规定在验收后报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五千元以下罚款”

罚款
罚款
3000元

0.3 2023/11/21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平
市城
市管
理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4

晋
城
市
卓
鑫
建
筑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及
非
法
人
组
织

911
405
02M
A0K
BL3
J7L

李
利

高城罚决字
〔2023〕第

34号

违反
了《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大
气污
染防
治法
》第
六十
九条
第三
款

台湾产业园2
期工地北区

3000多立方土
堆裸露未苫

盖，有扬尘，
道路未硬化，
积尘厚。南区
未严格落实“
六个百分之百
”，3000多立
方土堆裸露未
苫盖，有扬

尘，道路未硬
化，积尘厚，
围挡上方未安
装喷淋，无车
辆冲洗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一）
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
挡，或者未采取覆盖、
分段作业、择时施工、
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
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

施的”

罚款
罚款

80000元
8 2023/11/22 2099/12/31 三年

高
平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111405
81MB05
14407A

高平
市城
市管
理局

11140
581MB
05144
07A


